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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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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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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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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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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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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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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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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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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感
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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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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敢
謂
美
洲
白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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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之
八
。。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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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
國
情
是 

懵
然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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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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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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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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瀕
於
死

一
倫
敦
拾
一
日
電ce
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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殺
發
熟
及
右
肺
有
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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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。。是
日
已
瀕
于
死
。，據

工
商
人
之
競
爭
。C
非
以
才
能
論
。。黃
人
生
活
程

與
之
競
。。其
勢
須

度
低 
。能
抑
飢
寒 

令
白
人
以
米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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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即
足
衣
食
用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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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
少
衣
服
；
彼
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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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:
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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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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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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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因
連
續
遲

衰
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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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

推
路
爲
英
籍
民
:
乂
曾
居
留
本
處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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餘
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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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
塲
消
息
。，恐
不
能

今
彼
寧
願
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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卄
叫
点
鐘
一
睡

，，便
東
亞
人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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仔
堆
中
，。致
白
人

一
生
存
過
卄
四
小
時
之
久
？
全
國
因
此
重
大
憂
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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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肺
染
病
。。已
師
三
星
期
。，料
難
醫
治
。。 

一
侍
醫
是
夕
八
時
半
發
出
布
吿
；
謂
英
王
終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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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静。。疲
乏
無
加
增
。脉
搏
照
舊
無
變
。一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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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翰
宮
諸
人
。。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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侍
醫
之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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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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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王
后

卒
得
數
仙
作
白
種
人
應
有
之
生
活
而
不
得
然
後 

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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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余
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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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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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。余
非
商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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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零
販
與
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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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項
商
業
了
無
關
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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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
出
門
購
伙
食
雜
貨

.午
後
留
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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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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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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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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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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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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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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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現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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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約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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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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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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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
德
飴
國 

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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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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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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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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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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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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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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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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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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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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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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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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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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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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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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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東
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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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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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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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
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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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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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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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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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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伙
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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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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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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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
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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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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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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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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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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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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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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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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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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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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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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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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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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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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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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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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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情
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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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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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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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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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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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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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憐
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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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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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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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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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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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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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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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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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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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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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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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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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款
以
惠
博
饕
大
及
兌
換
投 

被
拘
後
，
報
行
祇
得
囘
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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耗
去
。。

■
警
差
拘
賭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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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
多
利
十
一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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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晨
在

機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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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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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餘
已
盡
爲
被
吿

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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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
華
人
拾

四
名

—被
控
爲
逗
遛
賭
館
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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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
師
戾
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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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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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
判
每
人
罰
欵
八
元
。。但
炭
氏
向
官
辯 

訴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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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
差
不
能 
一 律
拘
捜
賭
館
。。對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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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賭
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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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意
存
歧
稅
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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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本
陸
軍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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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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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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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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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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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本
陸
軍
大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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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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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畢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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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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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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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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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
觀
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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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本
演
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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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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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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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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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。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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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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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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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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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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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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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
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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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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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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徂
東
遍
遊
坎
屬
各
埠
均
係
乘
搭 

詩
丕
亞
火
車
覺
其
車
輛
整
潔
座
位
寬
舒
招
呼
厚 

禮
車
行
安
適
令
人
忘
却
旅
行
之
苦
而
沿
途
所
經 

佳
山
水
更
資
觀
賞
之
樂
故
敢
爲
我
邦
人
行
李
之 

往
來
者
紹
介
敬
希 
亮
照
焉

曹
懋
森
啟

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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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公
司
卡
笠
投
租

啟
者
本
公
司
有
卡
笠
兩
間 
一 在
扳
街
門
牌
二
號 
即
舊
聯
茂
舖 
一 

位
一
一 
在
扳
街
門
牌
四
拾 
一
號
即
舊
廣
東
酒
樓
舗
位
一
准
於
月 

之
拾
五
號
一 
即
星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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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下
午
七
眸
假
座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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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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勿
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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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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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如
意
者
請
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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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
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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